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自治区防汛岁修资金绩效目标表
单位： 万元

	市 、县（区）
	中卫市海原县

	资金名称
	2024年自治区防汛岁修资金

	财政部门
	海原县财政局

	水利部门
	海原县水务局

	
资金情况 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
	20

	
	其中： 自治区防汛岁修资金
	20

	
	市、县（区）财政资金
	0

	年度总体目 标
	对9 处水毁防洪工程进行修复， 发挥防洪工程效益，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，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。

	
















绩效目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








产出指标
	


数量指标
	


防洪工程水毁修复
	
海原县完成防洪工程水毁 修复1处。

	
	
	

质量指标
	工程施工设计标准
	符合规范

	
	
	
	工程施工监理
	符合规范

	
	
	
	工程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完成水毁工程修复时间
	12月底前

	
	
	成本指标
	单价是否控制在批复概算单价内
	是

	
	



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修复后的防洪工程是否发挥效益。
	是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是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
	是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是否改善当地生态环境
	是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水旱灾害防御能力
	进一步提升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群众满意度
	≥90%



